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600309

公告编号：临

2011-15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工厂复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临

2011-11

号公告，按照年度计划，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开始对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工厂的全部生产装置进行例行的停产检修，现检修已经结束，生产装置恢复正常生产。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1-025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国家标准起草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关于转发

2010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

电工部分

>

的通知》（中电协

[2010]

299

号）文件精神，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

2010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其中将

"

架空导线用纤维

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芯棒

"

（计划编号

20100780-T-604

）、

"

架空绞线用软铝型线

"

（计划编号

20100781-

T-604

）列入制定计划，起草单位为上海电缆研究所（以下简称

"

上缆所

"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合技术

"

）是上述产品拥有核心专利技术的

龙头制造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施工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为了能够更好的完成对国家标准的

制定工作，复合技术与上缆所签订

"

国家标准起草合作协议

"

，共同作为已立项的

"

架空导线用纤维增强

树脂基复合材料芯棒

"

和

"

架空绞线用软铝型线

"

国家标准的负责起草单位并署名，上缆所负责通过全国

裸电线标准化委员会向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申报

"

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芯导线

"

项目，立项后双方共同负

责该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

"

架空导线用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芯棒

"

和

"

架空绞线用软铝型线

"

是

"

纤

维增强树脂基复合芯导线

"

的主要原材料。

此次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产品技术研发和质量管控水平，进一步加

强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2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30

在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

的方式。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傅羽韬律师、章杰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6,126,4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51.85%

。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结果如下：

（

1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

出席会议股东持有的总表决权数为

936,758,544

（

156,126,424×6

）票，选举结果如下：

王相荣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王壮利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王洪仁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张旭波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陈德平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吴郁龙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

:

出席会议股东持有的总表决权数为

468,379,272

（

156,126,424×3

）票，选举结果如下：

马骏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靳明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赵保卿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56,126,42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傅羽韬律师、章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3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 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上午

11:00

在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相荣先生主持召开。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选举王相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壮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以上人员

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相荣先生和王壮利先生的简历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6

）。

1

、选举王相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选举王壮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聘任王相荣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聘任张旭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张旭波先生的简历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26

）。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颜土富先生、蒋睿先生、张旭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聘任陈林富先生担任公司财

务总监职务。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张旭

波先生的简历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6

）；颜土富

先生、蒋睿先生、陈林富先生的个人简历见附件。

1

、聘任颜土富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聘任蒋睿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聘任张旭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聘任陈林富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聘任周利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周利明先生的个人简历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1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具体为：靳明、马骏、王相荣，靳明为委员会召集人

2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具体为：赵保卿、王壮利、靳明，赵保卿为委员会召集人。

3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具体为：马骏、王相荣、赵保卿，马骏为委员会召集人

4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具体为：靳明、王相荣、吴郁龙、陈德平、张旭波，靳明为委员会

召集人。

以上人员的简历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6

）；

七、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聘任洪玲斐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洪玲斐女士个人简历见附件。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附个人简历：

1

、副总经理颜土富先生简历：

颜土富，男，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9

年

8

月生，中专学历，曾任浙江利欧电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同时担任温岭利欧园林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利欧友林供水系

统有限公司董事长。颜土富先生持有本公司

1,539,694

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颜土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副总经理蒋睿先生简历：

蒋睿，男，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

4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上海

ABB

电机有限

公司生产部经理，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睿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蒋睿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财务总监陈林富先生简历：

陈林富，男，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

年

10

月生，大专学历，曾任温岭市新河供销社主办

会计、温岭市财政局委派会计、浙江利欧电气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同时担任湖南

利欧泵业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利欧（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温岭利欧园林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利欧友

林供水系统有限公司董事、意大利子公司

Leo Italia S.R.L.

董事。陈林富先生持有公司

2,251,200

股股

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林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4

、证券事务代表周利明先生简历：

周利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3

年

3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浙江永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专员、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助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周利明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利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内审部负责人洪玲斐女士简历：

洪玲斐，女，

1957

年

3

月

4

日出生，高中学历，助理会计师、统计师职称，

1983

年至

1988

年一直担任

温岭市滨海镇乡镇企业管理服务站的会计，

1988

年至

2002

年担任服务站站长兼会计，

2002

年至

2007

年担任滨海镇劳动保障所所长，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内审部负责人。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７３

证券简称：松德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以书面方式向各董事发

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东

１０５

号本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

加会议董事

９

人，由公司董事长郭景松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钟亮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度财务报告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进行的必要制定，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制

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度财务报告工作制度》，制度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进行的必要制定，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制

定《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制度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突发事件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进行的必要制定，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制

定《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制度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进行的必要制定，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制

定《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制度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累计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进行的必要制定，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制

定《累计投票实施细则》，制度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反舞弊与举报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进行的必要制定，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制

定《反舞弊与举报制度》，制度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公司章程》第

６

条

原为：

公司总股本为

６

，

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７００

万元。

修改为：

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７１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

，

７１０

万元。

２

、《公司章程》第

１９

条

原为：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６

，

７０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为：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８

，

７１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３

、《公司章程》第

１１０

条第（

４

）款

原为：

董事会关于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为：

……（

４

）单笔贷款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

，最近十二个月内累计贷款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

修改为：

董事会关于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为：

……（

４

）单笔贷款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

，最近十二个月内累计贷款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

具体事宜如下：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议议题：

１

、 关于《融资租赁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 关于《累计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３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情请见《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获得通过。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７３

证券简称：松德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

议。

（五）出席对象：

１．

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东

１０５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融资租赁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累计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审议事项内容详见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２．

个人股东持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

方式进行登记；

３．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会议召开前出示上述有效证件给工作人

员进行核对。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０

：

００

（三）登记地点：

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东

１０５

号公司二楼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一）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亮、胡炳明、齐秋月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东

１０５

号公司二楼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４２７

电话：

０７６０－２３３８０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６０－２３３８０８７０

（二）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附：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融资租赁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累计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盖章）：

注：此表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７０

，

８８７

，

５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９４

号文核准，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总股本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后总股本

１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陈汉康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东陈伟志、杭州立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浙江润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嘉银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勤益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

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志成、蒋敏、上海协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周平

平、王剑敏、胡仲承诺：自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浙国资法产［

２０１０

］

１

号”文件《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首发上市涉

及国有股转持问题的批复》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首次发行并上市后，国有股股东杭州市高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２３２．９５６０

万股股份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

承继原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自然人股东陈汉康、陈伟志、王剑敏承诺：承诺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浙江润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公司股东杜龙泉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

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

１６

名，其中法人股东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

６

名，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

７０

，

８８７

，

５００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６６．２５％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９．５７％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本次解除 限售

股数

备注

１

陈汉康

３６１１２５００ ０

董事长

总经理

２

陈伟志

１７６９７８００ １７６９７８００

副董事长

３

杭州立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４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８５６００００ ８５６００００

５

浙江嘉银投资有限公司

５３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００００

６

浙江润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３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００００

备注一

７

北京勤益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４６３３１００ ４６３３１００

８

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５５４４０ ３５５５４４０

９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１００００ ３２１００００

１０

浙江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８５６９００ ２８５６９００

１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

三户

２３２９５６０ ２３２９５６０

１２

方志成

１４９８０００ １４９８０００

１３

蒋敏

１１３４２００ １１３４２００

１４

王剑敏

１０７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

备注二

１５

周平平

１０７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

１６

上海协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７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

１７

胡仲

８０２５００ ８０２５００

备注一：润成公司股东杜龙泉先生（持股

４９％

）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秘；

备注二：王剑敏先生原担任本公司董事，已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离职。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

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４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

治理专项活动整改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字 ［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关于

２００９

年上市公司治理相关工作的通知》（上市部函［

２００９

］

０８８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０７

］

３９

号）

和浙江证监局《关于在新上市公司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１

］

７８

号）的要求，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以求真务实为原则，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自查并针对自查后发

现的问题拟定了整改计划，现将整改计划报告如下：

一、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自查，公司认为：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严谨务实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且执行到位、运作情况良好。但是，秉着进一步提

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加强内部控制管理的目标，契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

动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公司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并可以整改提高：

１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截止目前运作正常，年均召开会议

在两次以上，在公司战略规划、高管提名考察、内部审计及薪酬考核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为公司的发

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不足和缺陷，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

１

）未充分发挥各委员会的专业优势，在召开专题探讨会议、安排委员会调研等方面推进不够；

（

２

）管理部门在实施日常管理的过程中，与各委员会的互动、协调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２

、公司尚未制定《突发事件管理制度》

在应对资本市场突发事件机制， 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方面， 公司已经按照浙江证监局相关文件的要

求，进行积极的研究和部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制定《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尚未

通过制度将应急机制常态化和制度化，在强化预警、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快速反应、有效处置风险方面有

待完善。

３

、审计部门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强化

公司自上市以来，在内部审计管理部门的建设和完善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截至目前，公司已经

制定了《内部审计管理制度》，专业审计人员达到

３

人以上，在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上成效显著。但审计

部相关工作经验尚属缺乏，截至目前对公司的管理改善、通过审计发现问题并优化管理流程方面的工作

尚不到位，需要通过努力得到提高。

４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可以进一步细化

公司一贯重视与投资者的关系管理，上市后不仅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同时在投资者接

待、沟通，投资者关系档案的管理等各个方面严格执行有关的规定，能够通过现场调研、电话咨询、书面

文件、互动平台等载体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畅通的沟通渠道。但在细节上，包括接待礼仪、电话咨询记录

方面可以继续提高和完善。

二、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针对上述所列有待改进的工作，本公司将加紧完善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建设，整改措施、整改时间

和责任人如下：

１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作用的发挥

针对本公司专门委员会运作中存在的不足，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主要包括充分利用专门

委员会的专业优势，在战略规划、薪酬体系、激励机制、技术研究等方面分别组建课题组，定期、不定期与

专门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探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并由专门部门落实。

在委员会与公司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方面，将重点安排投资、财务、审计等部门建立与委员会的长

效沟通机制，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就实际问题保持与委员会的交流，加强对委员会专业优势的利用，以

达到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的目标。

整改时间：长期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２

、《突发事件管理制度》缺失问题

为建立健全公司应对资本市场突发事件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公司将尽快制定《突发事件管理

制度》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确保将公司应对突发事件机制制度化和常态化，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

制管理体系的建设。

整改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底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３

、审计部门工作提升问题

鉴于具备独立的监督检查职能， 审计部在未来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和风险管控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尽管目前审计部的建设成果和工作成效均非常出色， 但在公司管理改善方面的作用需要加

强。公司将结合审计委员会、审计部，尽快制定管理改善和管理建议工作计划，由审计部通过审计工作的

积累逐步达到对公司管理提出建议并进行改善的目标。

整改时间：

２０１１

年底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４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改善问题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整体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也符合公司一贯重视投资者

的理念，未来的改善将集中在细节提升方面，公司将针对这一情况加强对证券部部分员工的培训，在接

待礼仪、电话咨询记录等方面予以重点强化训练。

整改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底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治理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

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希望监管部门对于公司的治理工作给予监督和批评指正，欢迎广大投资者对公

司的治理情况进行分析评议，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部门：康盛股份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杜龙泉、鲁旭波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６４８３７２０８

；

０５７１－６４８３６９５３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６４８３６５６０

电子邮箱：

ＫＳＧＦ＠ＫＡＳＵＮ．ＣＮ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董事会

的书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

９

人，实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的情况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计划》。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计划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突发事件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

＜

突发事件管理制度

＞

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浙江康

盛股份有限公司突发事件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

元，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

元。

２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和扣税后分别为

０．４

元和

０．３６

元。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４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的 《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是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两个月内实施，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１

、权益分配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２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

元人民币现金）。对于其他非居民

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２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３０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９８

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４８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周林英 周建林

咨询电话：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９０

、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９１

传 真：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８２

六、备查文件

１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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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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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1-021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1

、合同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

盖单位章后生效。

3

、合同履行期限：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913

日历天。

4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由于本项目施工工期为

913

日历天，该合同履约对公司

2011

年业

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5

、 本合同履行适用标准： 合同中明确规定或隐含的适用标准或由业主工程师指定的工程适用标

准。

特别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中的风险：一是原材料及人工费上涨风险；二是工程价款不能按时结算的风险。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邯郸至大名（冀鲁界）高速公路土建工程

S10

标段。

具体包括以下两部分：

（

1

）

K55+800～K58+230

、

K67+400～K72+566

，长约

7.596

公里，公路等级为高速公路，设计速度为

120

公里

/

小时。有互通立交

2

座、大中桥

2

座，计长

560

米以及其他构造物工程等。

（

2

）

K55+800～K72+566

，长约

16.766

公里，公路等级为高速公路，设计速度为

120

公里

/

小时，沥青混

凝土路面。

项目建设期：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913

日历天。

项目资金来源：该项工程的资金来源为业主自筹和国内银行贷款，项目出资比例占总投资的

25％

，

国内银行贷款占总投资的

75％

。

可行性分析及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公司对本合同涉及的建设项目及业主均进行了论证和考察。

2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本工程项目的业主）

名称：邯郸市交通局公路项目办公室

地址：邯郸市人民东路

340

号交通大楼

公路项目办公室主任：崔金平

邯郸市交通局公路项目办公室于

2008

年

10

月

10

日经邯郸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邯编办字

[2008]120

号文件批准成立，是邯郸市交通局直属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责为承担公路项目建设工作，负责

邯大高速公路项目的推进工作。

本承包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价款：合同金额为

511,312,479

元人民币。

2

、工程价款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分期结算。

3

、合同工期：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913

日历天。

4

、合同签署人：本工程项目业主邯郸市交通局公路项目办公室主任崔金平和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张

厚共同签署本承包合同。

5

、合同签署时间及地点：

2011

年

4

月

29

日合同双方在邯郸签署。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该合同履行对本公司

2011

年资产和损益将产生一定影响。合同履行预计将增加公司资产总额和

净利润，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准确预测。本次合同的签订，将为公司

2011

年及以后年度生产任务的完成

提供有力保障，并对公司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本次合同的签订也将进一步密切和加强公司

与当地的合作关系，增进今后合作机会。

2

、该合同的签署和履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的履行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

、当地原材料价格及人工费上涨可能对项目实施带来一定的影响；

2

、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工程价款不能按时结算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30

日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6,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778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

本次发行
A

股数量不超过
6,700

万股
，

其中
，

网下发行数量
不超过

1,340

万股
，

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5,360

万股
，

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80%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 。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

一
、

网上路演时间
：

2011

年
6

月
1

日
（

T - 1

日
）（

星期三
）

14:

00�- 17:00

二
、

网上路演网站
：

中国证券网
http://w w w .cnstock.com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意
向书摘要

》

已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
（

T - 7

日
）

的
《

中国证券
报

》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及
《

证券日报
》 。

本次发行的招
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 w w .sse.

com .cn

）

查询
。

发行人
：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31

日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